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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将于

2015

年

1

月

6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20

日

,

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

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

二

)

合法合规性

:

本次会议的召开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

三

)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1

月

6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

点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2015

年

1

月

5

日下午

15:00

至

1

月

6

日下午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

四

)

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

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

78

号公司会议室

(

六

)

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0

日收市后

,

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相关工作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分别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十七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七

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内容及会议文件、备查资料准确完

整。

1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2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3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5

、关于聘任

2014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

6

、关于山东东欣投资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

;

7

、关于投资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短期保本理财的议案

;

8

、关于设立华润信托

?

东阿阿胶收益权项目的议案

;

9

、关于投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

议案

1

、

2

、

3

、

4

、

6

、

9

内容详见于

2014

年

12

月

2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公告

;

议案

5

内容详见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公告

;

议案

7

、

8

内容详见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的公告。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议案

1

和议案

2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将实行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董事会换

届选举议案中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将分别进行。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2015

年

1

月

5

日

(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30-17:30)

办理登记。

(

二

)

登记地点

:

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

78

号东阿阿胶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三

)

登记方法

1

、凡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2

、股东委托授权的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以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到本公司

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

“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

。

3

、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位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

(

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

、法人证券账

户卡以及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4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

,

出席现场会议时需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

场。

信函邮寄地址

:

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

78

号 东阿阿胶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及传真电话

:0635-3264069;0635-3260786

邮 编

:252201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票代码

:360423;

投票简称

:

阿胶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

买卖方向为“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委托价格

,

每一项议案应以下表中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

报。 其中议案

1

为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1

元代表第一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02

元代表第二位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

依此类推

;2.01

代表第一位独立董事候选人

,2.02

代表第二位独立董事候选人

,

依次类推。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

选举非独立董事（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份数

＝

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

×６

）

１．１

选举王春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１

１．２

选举魏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２

１．３

选举毛哲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３

１．４

选举王立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４

１．５

选举秦玉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５

１．６

选举吴怀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６

选举独立董事（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份数

＝

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

×３

）

１．７

选举杜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

１．８

选举张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２

１．９

选举路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３

议案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份数

＝

持有公司的

股份总数

×３

）

－－

２．１

选举方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１

２．２

选举刘文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２

２．３

选举李世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３

议案

３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５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６

关于山东东欣投资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７

关于投资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短期保本理财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８

关于设立华润信托？东阿阿胶收益权项目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９

关于投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

１０．００

注

:

议案

8

《关于设立华润信托

?

东阿阿胶收益权项目的议案》

,

此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华润东阿阿胶

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表决意见对应的委托数量如下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位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

Ａ

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对候选人

Ｂ

投

Ｘ２

票

Ｘ２

股

… …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

其拥有选举票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投票。

A

、选举非独立董事

可表决股份总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

股东可把表决票投给

1

名或多名候选人

,

但投给

6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可表决股份

总数。

B

、选举独立董事

可表决股份总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

股东可把表决票投给

1

名或多名候选人

,

但投给

3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可表决股份总

数。

C

、选举股东代表监事

可表决股份总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

。

股东可把表决票投给

1

名或多名候选人

,

但投给

3

名监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可表决股份总数。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

息并设置服务密码。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3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5

日

15:00

至

2015

年

1

月

6

日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

78

号东阿阿胶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

:0635-3264069

传真电话

:0635-3264069

、

3260786

邮编

:252201

(

二

)

会议费用

:

参会者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二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四

)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

: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

时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票数

议案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

选举非独立董事（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份数

＝

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

×６

）

１．１

选举王春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选举魏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３

选举毛哲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

选举王立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５

选举秦玉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６

选举吴怀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独立董事（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份数

＝

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

×３

）

１．７

选举杜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８

选举张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９

选举路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份数

＝

持有公司的

股份总数

×３

）

－－

２．１

选举方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２．２

选举刘文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２．３

选举李世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投票说明

:

议案

1

、议案

2

采取累积投票方式

,

对所列每项议案之

“同意票数”中填写同意的票数

,

否则无效。议案

1

分两次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累

积投票选举。每次采用累积投票时

,

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应选出非独立董事、独

立董事、监事人数的乘积。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投票权按意愿进行分配投向某一位或几位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３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

５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议案

６

关于山东东欣投资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

议案

７

关于投资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短期保本理财的议案

议案

８

关于设立华润信托？东阿阿胶收益权项目的议案

议案

９

关于投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

注意事项

:

1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请在“同意”、“反对”、“弃权”栏内相应项下划“

o

”

,

做出投票指示。

2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3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

、本授权委托书于

2015

年

1

月

5

日

17:00

前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办公室方为有效。

委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身份证号码

:

持有股数

:

股东账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000017、200017� � � �股票简称：深中华A、深中华B� � � �公告编号：2014-030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2

：

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5

：

00-12

月

30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华强北路圣廷苑酒店二楼多功能厅

Ⅰ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桂友先生

6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共

223

人，代表股份

102,788,938

股，占公司总股份

18.64%

。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

207

人，代表股份

99,464,538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的

32.83%

；

B

股股东（或授权

代表）

16

人，代表股份

3,324,400

股，占公司

B

股股份的

1.34%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共

222

人，

代表股份

39,280,191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12%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共

7

人，代表股份

92,105,256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6.71%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90,841,593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的

29.98%

；

B

股股东（或授

权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1,263,663

股，占公司

B

股股份的

0.51%

。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28,596,509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19%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6

人，代表股份

10,683,682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94%

。其中：

A

股股东

（或授权代表）

203

人，代表股份

8,622,945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的

2.85%

；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

13

人，代表股份

2,060,737

股，占公司

B

股股份的

0.83%

。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共

216

人，

代表股份

10,683,682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94%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同意

93,863,6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2%

；其中

A

股

92,041,5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

A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92.54%

；

B

股

1,822,0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54.81%

。

反对

7,871,5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5%

；其中

A

股

6,787,1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6.82%

；

B

股

1,084,3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32.62%

。

弃权

1,053,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

。其中

A

股

635,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

股东股份总数的

0.64%

；

B

股

41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12.5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0,354,8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8%

；反对

7,871,5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20.04%

；弃权

1,053,8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8%

。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董事会专项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的议案》。

同意

93,140,80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1%

；其中

A

股

91,938,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

A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92.43%

；

B

股

1,202,40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36.17%

。

反对

7,914,7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0%

；其中

A

股

6,830,3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6.87%

；

B

股

1,084,3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32.62%

。

弃权

1,733,42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份

1,088,8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

。其

中

A

股

695,8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0.70%

；

B

股

1,037,60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31.21%

。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632,0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44%

；反对

7,914,7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20.15%

；弃权

1,733,42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份

1,088,8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4.41%

。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高管人员年度经营绩效考核奖励暂行办法

>

的议案》。

同意

93,221,9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9%

；其中

A

股

91,399,9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

A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91.89%

；

B

股

1,822,0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54.80%

。

反对

9,380,0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

；其中

A

股

7,877,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7.92%

；

B

股

1,502,3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45.19%

。

弃权

186,91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份

161,9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其中

A

股

186,9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股份总数的

0.19%

；

B

股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13,2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64%

；反对

9,380,0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23.88%

；弃权

186,91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份

161,9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

2

、出席律师：胡安喜、罗雯

3

、结论性意见：本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31日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志润律股字

[2014]C0008

号

致：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贵公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贵公司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影印

件，包括但不限于：

1.

贵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3

日刊载的《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

"

《董事会决议》

"

）；

2.

贵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3

日刊载的《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通知》

"

）；

3.

股东名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

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使用，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

用途。

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12

月

13

日刊载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

15

日以公告方式作

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召集

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的对象、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事项等，该会议通知的内容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4:30

在深

圳市福田华强北路深圳圣廷苑酒店二楼多功能厅

l

如期举行。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中

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4.

除现场会议外， 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

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由贵公司董事长罗桂友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与截止

2014

年

12

月

24

日

15:00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代表贵公司股份

92,105,256

股，占贵公司总股份数的

16.7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手续齐全，身份合法，代表股份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另外，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

216

人，代表贵公司股份

10,683,682

股，占贵公司总股份数的

1.9377%

。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还有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大会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根据本所律师的查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及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具体议案为：

1.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863,61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2%

；反对

7,871,506

股，弃权

1,

053,821

股。

2.

《关于修改公司

<

董事会专项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140,8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1%

；反对

7,914,710

股，弃权

1,

733,424

股。

3.

《关于修改公司

<

高管人员年度经营绩效考核奖励暂行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221,95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9%

；反对

9,380,068

股，弃权

186,

916

股。

根据贵公司指定的计票、监票代表对现场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查验，并合并统计了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均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表

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胡安喜 黄亮

罗雯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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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12

月

29

日

(

星期一

)

下午

3

点整

;

现场会议地点

:

福州市杨桥东路

118

号宏扬新城建福大厦十九层本公司会议室。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2

月

29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网络投票平台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１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５７

，

８９９

，

６１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１．３５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人）

１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１２４５

，

０２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３３

(

三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大会由公司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独立董事郑新芝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四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5

人

,

出席

2

人

,

董事肖家祥先生因公务未出席

,

独立董事胡继荣因公未出席

,

独立董事刘宝

生因身体原因未出席

;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

,

出席

4

人

,

监事彭家清因出差未出席。董事会秘书蔡宣能先生出席了

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现场出席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经过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

对

比

例

弃权票数

弃

权

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向福能（平潭）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融资租赁

２

亿元（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６

，

７４４

，

２０１ ９７．４１ ４９０

，

３５０ １．０２ ７５１

，

９７４ １．５７

是

２

关于向福能集团续借

４．２５

亿元（关联交易）

的议案

４６

，

７４４

，

２０１ ９７．４１ ５０４

，

６７０ １．０５ ７３７

，

６５４ １．５４

是

３

关于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增至

１０．７５

亿元（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６

，

７４４

，

２０１ ９７．４１ ４９０

，

３５０ １．０２ ７５１

，

９７４ １．５７

是

４

关于变更综合授信额度并签订

＜

金融服务

协议之变更协议

＞

（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６

，

７４４

，

２０１ ９７．４１ ４９０

，

３５０ １．０２ ７５１

，

９７４ １．５７

是

５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１５６

，

６５７

，

２９０ ９９．２１ ４９０

，

３５０ ０．３１ ７５１

，

９７４ ０．４８

是

６

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部分成员的

议案

６．０１

选举姜丰顺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５６

，

６５９

，

９９１ ９９．２１

是

６．０２

选举王振涛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５６

，

６７２

，

６９０ ９９．２２

是

６．０３

选举何友栋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５６

，

６５６

，

９９０ ９９．２１

是

６．０４

选举邱建勇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５６

，

６５５

，

６９０ ９９．２１

是

７

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部分成员的

议案

７．０１

选举郑建新先生为公司监事

１５６

，

６５９

，

５９０ ９９．２１

是

７．０２

选举王跃先生为公司监事

１５６

，

６６２

，

７９０ ９９．２２

是

(

二

)

中小投资者即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股东表决情况为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

数

反

对

比

例

弃权票数

弃

权

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向福能（平潭）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融资租赁

２

亿元（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６

，

６５３

，

２５０ ９３．０６ ４９０

，

３５０ ２．７４ ７５１

，

９７４ ４．２０

是

２

关于向福能集团续借

４．２５

亿元（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１６

，

６５３

，

２５０ ９３．０６ ５０４

，

６７０ ２．８２ ７３６

，

６５４ ４．１２

是

３

关于向福能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增至

１０．７５

亿元（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６

，

６５３

，

２５０ ９３．０６ ４９０

，

３５０ ２．７４ ７５１

，

９７４ ４．２０

是

４

关于变更综合授信额度并签订

＜

金融服务协

议之变更协议

＞

（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６

，

６５３

，

２５０ ９３．０６ ４９０

，

３５０ ２．７４ ７５１

，

９７４ ４．２０

是

５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６

，

６５３

，

２５０ ９３．０６ ４９０

，

３５０ ２．７４ ７５１

，

９７４ ４．２０

是

６

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６．０１

选举姜丰顺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６

，

６５５

，

９５１ ９３．０７

是

６．０２

选举王振涛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６

，

６６８

，

６５０ ９３．１４

是

６．０３

选举何友栋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６

，

６５２

，

９５０ ９３．０６

是

６．０４

选举邱建勇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６

，

６５１

，

６５０ ９３．０５

是

７

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７．０１

选举郑建新先生为公司监事

１６

，

６５５

，

５５０ ９３．０７

是

７．０２

选举王跃先生为公司监事

１６

，

６５８

，

７５０ ９３．０９

是

(

三

)

上述议案中

,

议案

5

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

,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议案

1

、

2

、

3

、

4

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该等议案涉及的交易对方或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

,

关联股东即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建材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子公司

,)

持股

109,913,089

股

(

占比

28.78%),

其对该等关联交易

议案进行回避表决。议案

6

、

7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三、律师见证情况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魏吓虹两位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

认为

: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

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

,

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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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在福州建福大厦本公司会议室

进行。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董事亲自出席

5

名

,

委托出席

4

名

,

其中

:

董事肖家祥委托董事姜丰顺出席

,

董事陈开标委托董事王振涛出席

,

独立董事郑新芝、刘

宝生委托独立董事胡继荣出席。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由姜丰顺先生主持。经审议表决

,

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一致同意选举姜丰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一致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由于本次董事会成员调整

,

需相应调整本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经审议

,

一致同意调整后各专门

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

(

一

)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

姜丰顺

委员

:

肖家祥、何友栋、王振涛、陈开标

(

二

)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

胡继荣

委员

:

郑新芝、刘宝生、姜丰顺

(

三

)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

郑新芝

委员

:

胡继荣、刘宝生、何友栋、王振涛

(

四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

胡继荣

委员

:

郑新芝、刘宝生、肖家祥、王振涛、陈开标

(

五

)

预算委员会

主任委员

:

姜丰顺

委员

:

肖家祥、胡继荣、何友栋、王振涛、邱建勇

三、一致通过部分高管《辞呈》

因本次董事会成员调整及有关人员工作变动等原因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向董事会提交辞去公司高

管的辞呈。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该等辞呈

,

其中

:

同意姜丰顺先生因另有任用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

,

严飞先生因年龄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髙嶙

先生因工作变动在已提交的董事辞呈中同时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董事会对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

表示感谢和敬意

!

四、一致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姜丰顺先生提议

,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

,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传吉先生

(

个人简历附

后

)

为公司总经理

,

任期同公司本届董事会。

五、一致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李传吉先生提议

,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

,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联志、司家年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

,

聘任陈雅瑄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上述人员任期同公司本届董事会。

(

个人简历附后

)

六、一致通过《关于为金银湖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永安市支行申请借款

4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

,

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金银湖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

永安市支行申请借款

4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公告》。

七、听取并通过了《关于拟收购南方水泥所持建福南方公司

50%

股权的报告》

由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

南方水泥

)

拟转让退出福建省建福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

建福南方公司

)

。经协商

,

公司初步意向拟收购南方水泥所拥有的建福南方公司

50%

股权。董事会听取了本报告

,

同意并要求按以下原

则启动该项股权受让工作

:

本次股权收购拟参照国有产权转让的有关规定

,

由双方认可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建福南方公司进行资产

评估并报国资备案

,

以公允价格按协议转让方式由本公司按照上市公司有关决策程序依法合规受让南方水

泥所拥有的建福南方公司

50%

股权。

本次收购系为意向性报告

,

具体收购方案待有关前期工作完成后

,

另行提交董事会审议。

附

:

李传吉简历

李传吉

,

男

,1970

年

3

月生

,

硕士研究生

,

工商管理硕士

,

会计师职称。历任广东华润进出口公司财务人员

,

德

信行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财务经理

,

广州菲奈特融通软件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

,

华润水泥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副总监

,

中威预制混凝土产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

公司广东大区销售总监

,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物流总监

,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市场副总监

(

主持工作

),

华

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福建大区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

,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助理总裁。

附

:

个人简历

:

陈联志

,

男

,1966

年

6

月生

,

本科学历

,

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福建水泥炼石水泥厂制造分厂原料巡检班长、

段长、值班主任

,

福州顺兴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

福建水泥炼石水泥厂制造分厂支部副书记、主任、书记

,

福

建水泥炼石水泥厂副厂长、常务副厂长

,

福建水泥总工室主任

,

福建水泥炼石水泥厂厂长、党委书记。

司家年

,

男

,1964

年

10

月生

,

大专学历

,

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宁国水泥厂胜利分厂技术科技术员、工艺技

术主管、制成车间副主任、技改技措主管、技术科副科长

,WuHU Knauf Profile

项目前期工作

(

负责石膏板项

目原燃材料调查与可行性论证

),

海螺集团发展部投资项目主管、部长助理

,

江西分宜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

江西南昌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院综合办主任、市场部部长

,

广东江门海

螺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

,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助理总经理。

陈雅瑄

,

女

,1962

年

9

月生

,

本科学历

,

管理学学士

,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历任漳州市中医院会计

,

漳州

市财政局科员

,

漳州市会计师事务所涉外部经理

,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室负责人

,

厦门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董事长兼主任会计师

,

厦门翔鹭集团总裁室经理

,

福建泰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厦门厦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风险部经理

,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督察委员会副主任

,

华润水泥

(

大田

)

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

,

华润水泥

(

封开

)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02� � �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2014-043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金银湖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

永安市支行申请借款4000万元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福建省永安金银湖水泥有限公司

(

金银湖公司

),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

本次为金银湖公司向农行永安市支行申请借款

4000

提供续保。

包含本次担保

,

本公司为金银湖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000

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0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全体九名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为

金银湖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永安市支行申请借款

4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永安金银湖水泥有限公司

(

“金银湖公司”

)

在中国农业银行永安市支行的流动资

金借款共计

4000

万元

(

由本公司提供的担保

),

已于

12

月到期。为保证金银湖公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正常需要

,

同意本公司继续为金银湖公司向农行永安市支行续贷上述借款

4000

万元提供担保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

证

,

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1

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被担保人金银湖公司系为本公司拥有权益

96.36%

的控股子公司

,

该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总资产为

30159.07

万元、总负债

19101.52

万元

,2013

年度净利润为

-2331

万元。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总

资产为

29404.10

万元

(

未经审计

,

下同

)

、总负债

19957.25

万元

,2014

年

1

—

9

月净利润为

-1661

万元。

三、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当前

,

包含本次担保在内

,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47500

万元

(

不含子公司为母公司提

供的担保

),

实际担保余额

34951

万元

,

分别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合并净资产

(105492.38

万元

)

的

45%

和

33%

。

上述担保均系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

其中

:

为金银湖公司提供担保

6500

万元

,

实际担保余额

6000

万元。

截至当前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74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项

目正常进行以及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使用总计不超过

3.6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

财产品，资金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进行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4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签订了《阳光理财产品协议书》，运用闲置募集资

金

10000

万元向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购买

"2014

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九十八期产品

"

。

2014

年

12

月

23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签订了《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25000

万元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购买

"

岁月流金

55903

号理财计划

"

。上述事项的资金使

用额度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的授权范围内。本次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如下：

一、与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结构性存款合同一

1

、产品名称：

2014

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九十八期产品；

2

、产品代码：

2014101040040

；

3

、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结构性存款；

4

、投资金额：

3000

万元；

5

、产品起始日：

2014

年

12

月

22

日；

6

、产品到期日：

2015

年

3

月

22

日；

7

、年化收益率：

4.559%

；

8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结构性存款合同二

1

、产品名称：

2014

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九十八期产品；

2

、产品代码：

2014101040043

；

3

、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结构性存款；

4

、投资金额：

3000

万元；

5

、产品起始日：

2014

年

12

月

22

日；

6

、产品到期日：

2015

年

6

月

22

日；

7

、年化收益率：

4.679%

；

8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无关联关系。

（三）结构性存款合同三

1

、产品名称：

2014

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九十八期产品；

2

、产品代码：

2014101040046

；

3

、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结构性存款；

4

、投资金额：

4000

万元；

5

、产品起始日：

2014

年

12

月

22

日；

6

、产品到期日：

2015

年

12

月

22

日；

7

、年化收益率：

4.74%

；

8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岁月流金

55903

号理财计划；

2

、产品代码：

55903

；

3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类；

4

、产品期限：

36

天；

5

、投资金额：

25000

万元；

6

、产品起始日：

2014

年

12

月

23

日；

7

、产品到期日：

2015

年

1

月

28

日；

8

、预期年化收益率：

4.50%

；

9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无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项

目正常进行以及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

期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获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

、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产品协议书；

2

、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704� � �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14-091

物产中大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9

月

22

日，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

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4

亿元（含

4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非公开发行股票项

目实施主体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大元通融资租赁

"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3

亿元

（含

3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浙江中大元通汽车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大元通云服

务

"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

亿元（含

1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结构性存款以及安全性高、有

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国债产品等，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披露的《物产中大关于使用部份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

。

根据上述决议， 近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实施主体中大元通云服务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相关理财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2014

年

12

月

29

日， 中大元通云服务以人民币

5000

万元整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4

年

JG880

期

"

，预期年化收益率

4.50%

，产品类型为保证收益型，

起止期限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03

月

31

日。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1

、前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4

亿元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物产中大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4－062

）

]

，现

4

亿元已全部到期并收

回本息，余额为

0

元。

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75

亿元（含上述购买

5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余额为

1.3

亿元。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标的为结构性存款以及投资安全性高、有保本约定的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等，未用于证

券投资，也未用于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为主要投资标的的投资产品，风险可控。在投资产品

存续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

金安全。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保证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利用上述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股票代码：600704� � �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14-092

物产中大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物

产集团

"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式，实现物产集团整体上市（具体方案以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

公告的重组预案或草案为准），本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

10

日、

2014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物产中大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物产中大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物产集团通知，物产集团已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收到浙江省人民

政府下发给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并抄送给浙江物产集团的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省

物产集团深化改革整体上市总体方案的批复》（以下简称

"

《批复》

"

），《批复》同意本公司向物产集团的股东

发行新股，换股吸收合并物产集团，实现物产集团整体上市并募集配套资金。

目前，本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由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资产范围广，程序复杂，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商讨、论证、完善工作尚未完成。为保

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草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2014年 12 月 3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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